
公務機密及機關安全維護業務獎勵案件獎度及額度參考基準 

法務部廉政署 111年 6月 22日廉政字第 11107010350號函 

項 

次 

分類 敘獎條件 績效門檻 獎度及

額度上

限 

備註 

一 重

大

專

案

維

護

措

施 

全

國

性

重

大

活

動 

一、具全國性質之重大活動(開放全

國民眾參與，如燈會)，且參與人

次達 3 萬人次，並提供得以佐證

參與人數之相關資料；人數未達

3萬人次者，敘獎額度減半。 

二、政風單位訂有專案維護計畫（措

施）並整合機關相關業務單位、

警察、消防、衛生醫療機構等單

位，共同建立安全維護網絡。 

三、完善活動各項準備工作（如召開

期前會議、落實各項檢查、妥處

預警情資、執行安全維護分工等

事宜），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。 

四、活動期間超過 1個月以上者，敘

獎總額度上限酌加 50%。 

五、同年度同性質之系列活動，應併

案陳報。 

專 案 陳 報

本 署 認 定

具 重 大 效

益或貢獻 

嘉獎 16

次 

  



項 

次 

分類 敘獎條件 績效門檻 獎度及

額度上

限 

備註 

非

全

國

性

活

動 

一、非全國性重大活動，且參與人次

達 1 萬人以上之活動，並提供得

以佐證參與人數之相關資料；人

數 5000人次以上，未達 1萬人次

者，敘獎額度減半。 

二、政風單位訂有專案維護計畫（措

施）並整合機關相關業務單位、

警察、消防、衛生醫療機構等單

位，共同建立安全維護網絡。 

三、完善活動各項準備工作（如召開

期前會議、落實各項檢查、妥處

預警情資、執行安全維護分工等

事宜），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。 

四、活動期間超過 1個月以上者，敘

獎總額度上限酌加 50%。 

五、同年度同性質之系列活動，應併

案陳報，人數達 2 萬人以上，敘

獎總額度上限酌加 50%。 

專 案 陳 報

本 署 認 定

具 重 大 效

益或貢獻 

嘉獎 10

次 

  

二 年

度

工

作

項

目 

政

策

目

標

工

作

項

目 

依年度政風機構績效目標管理制

度，執行各項維護工作項目，成效良

好。 

具 卓 越 效

益或貢獻 

嘉獎 12

次 

  

具重大效

益或貢獻 

嘉獎 8

次 

  

具具體效

益或貢獻 

嘉獎 6

次 

  

自

主

管

理

工

作

項

目 

依年度政風機構績效目標管理制

度，執行自主管理工作項目，成效良

好。 

各群組綜

合評比最

高分者 

嘉獎 6

次 

  

各群組綜

合評比次

高分者 

嘉獎 4

次 

  



項 

次 

分類 敘獎條件 績效門檻 獎度及

額度上

限 

備註 

三 其他 

重大 

一、經本署交辨或協助本署辦理專案

工作或特殊個案，順利完成且著

有成效。 

二、辦理創新、創意之優質維護業務

工作成果，經本署認定著有成效。 

三、對於維護業務提出具體可行建議

並獲本署採納或報告成果可提供

其他政風機構標竿學習。 

四、協助機關處理重大危安狀況及陳

情請願事件、全國性選務安全維

護或特殊案件，於事前、事中及

事後落實各項疏處預防作為，經

本署認定著有成效者。 

五、如已依其他敘獎種類敘獎，不得

再以此項敘獎。 

專 案 陳 報

本 署 認 定

具 重 大 效

益或貢獻 

嘉 獎 6

次 

  

備註： 

一、嘉獎三次折算記功一次、記功三次折算記一大功，依具體事蹟及人員出力貢獻度情形覈實 

核定獎勵額度，獎度及額度上限得不予全額分配。 

二、獎勵案件依個案之辦理規模、實際投入程度及執行成效等層面綜合考量後，核列得予獎勵 

之人數。 

三、「年度工作項目」敘獎績效門檻標準對照如下： 

(一)具卓越效益或貢獻：政策目標績效分數達該項總分 85% 以上。 

(二)具重大效益或貢獻：政策目標績效分數達該項總分 75% 以上。 

(三)具具體效益或貢獻：政策目標績效分數達該項總分 65% 以上。 

四、「政策目標工作項目」及「自主管理工作項目」敘獎事宜，由本署於年底（或次年初）統 

一函發各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敘獎獎度及額度。 

五、各機關辦理年度例行性專案（春安、十月慶典），係全體政風單位均須辦理之一般性業務

措施，除有處理危害、破壞及偶突發等事件著具績效得予敘獎外，其餘建議列入年終考績 

參考。 

六、同一案件除因特殊事由，經陳報本署核可外，個人辦理維護業務及自主管理工作項目個案 

有功（績）者，應以嘉獎 2 次為獎勵額度上限。  


